
上
,

不能从重从快打击真正的罪犯
;
三是收审场所条件不如看守所

,

易发生收审人员逃跑
、

自杀及其它人身伤亡事故
.

总之
,

要明确滥用收审手段既不能维护法律正确实施
,

也容易侵

犯公民的人身权利
.

3
.

要严格按照收审条件办事
,

收审条件是国家行政法规中规定的
,

违犯了规定也是违法

行为
.

各级公安机关要严格把关
,

不准非公安机关利用这种手段
.

4
.

人民检察院应加强对公安收审工作的法律监督
,

发挥侦察监督的职能
,

侦察监督不单

纯地是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
,

更重要的是对公安机关的侦察活动全过程进行监督
.

收审是剥

夺人身自由的手段
,

更应加强监督
.

5
.

应加快
“

收容审查
”

立法步伐
。

收容审查既然是刑事诉讼强制措施的重要补充
,

又是

严厉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方法
,

应以国家法律形式来规定其指导原则
、

适用范围
,

以体现我

国法律的同一性
、

衔接性
,

正确发挥收审手段的作用
,

并应规定滥用收审手段造成严重后果的

处理方法
,

这样才能保证收审工作不偏离方向
.

认

—
·

学术动态
·

民法通则理论与实践科学讨论会在京举行

民法通则理论与实践科学讨论会
,

于 1 98了年 5月16 日至 20 日在京举行
。

讨论会是由最高人民法院

民事审判庭和中国政法大学联合召开的
。

会议中心议题是
,

相红交流民法通则实施以来所出现的各种

实践问题和理论问题
,

对如何认识和解决这些问题展开讨论和研究
,

为民法通则的正确解释和适用提

出建议
,

以保障民法通则的切实贯彻实施
,

促进对民法通则的深入研究
。

出席会议代表 20 。余人
,

其中包括来自2 5个省
、

市
、

自治区人民法院系统的正式代表招名
,

和法

律院系
、

研究机构正式代表 48 名
。

提交论文和研究报告 91 篇
。

全国政协常委
、

政法组副组长林亨元
,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顾昂然
,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马原
,

中国经济法研充会副会长孙

亚明
,

中国民法经济法学会总干事伶柔
,

中华律师协会常务副会长
、

中国政法大学党委书记陈卓等出

席了会议
。

在京的部分中央和地方机关
,

人民日报
、

光明日报
、

中国法制报
、

世界经济导报等新闻单

位应邀派代表参加了大会
。

与会代表就下列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

1
.

关于如何适用民法通则问题
,

大家迫切要求立法机关

公布实施细则
,

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司法解释
,

同时认为办案人员应依据通则原则精神
,

创造性地解决

具体案件, 2
.

关于时效问题
,

要求立法机关就通则生效前的案件如何适用时效作出规定
,

多数同志认

为单有诉讼时效还不够
,

应当建立取得时效制度 , 3
.

关于人身权的保护
,

大家认为通则关于人身权的

规定及承认对精神损害的赔偿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

但实践中亚待解决的是什么条件可赔偿及赔偿金额

如何确定
,

有的同志指出人格权应包括人身自由
、

信仰自由和个人秘密 ; 4
.

关于民间借贷利率问题
,

倾向于区分生活借贷和经营性借货
,

而经营性借贷的利率可稍高于生活借贷的利率 , 5
.

关于如何正确

认识我国民法的本质和作用问题
,

有的同志指出我国民法不是公法
,

其重大作用不限于调整商品经济

关系
,

当前应特别重视我国民法在保护公民人身权和维护社会公平方面的重大作用
。

会议由最高人民法院民庭庭长唐德华和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江平主持
。

特别邀请国家工商行政管

理局胡铁成同志
、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肖峋同志及国家体改委李铁钢同志作了专题发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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